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B
涞自然资规建议字〔2024〕第5号
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对涞源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第58号建议的答复

钟学志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独山城矿区资源整合力度，大力发展砂石骨料生产，增加县级财政收入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县独山城矿区铁矿、钼矿等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经济潜力巨大。2000年，为发展经济、使独山城铁矿区所在乡村尽快脱贫致富，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独山城矿业特区，制定优惠政策，采取“先上车后买票”的办法，大力鼓励招商引资，增加了县财政收入，带动了涞源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03年，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对矿区进行规划，设立了5个采矿权，但矿区内实际上是由5个采矿证内的23家企业及周边招商引资的46家企业共69家企业共同开采。2007年，县政府按照治理整顿有关要求将原来5大证内的23家企业及周边招商引资的46家企业整合成17家（后改为16家），由河北省保定地质工程勘查院进行储量核实并提交地质报告，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编制了《采矿权设置方案》。2009年，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河钢集团进驻涞源对独山城矿区进行资源整合。多年来，虽经省、市、县积极协调，但河钢集团始终未能与被整合企业达成一致整合意见（只对四号整合区的清华紫光1家企业收购，对其他区域没有实质性投入）。2021年换届后，新一届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加强与河钢集团对接沟通，全力加快推进矿产资源整合，于2021年12月促成河北钢铁集团与4个整合区块涉及企业全部签订了《资源整合办证协议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关于成立独山城矿区资源整合专班

为全面贯彻落实2022年5月19日市政府专项会议精神，全力推进独山城矿区矿产资源整合工作，县委、县政府于2022年5月21日成立了以县委书记、政府县长为双组长的“推进独山城矿区矿产资源整合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8月17日，我县成立县委书记、政府县长为双组长的“河钢整合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县委主要领导带队分别于2022年2月、2022年8月、2022年10月、2023年7月、2023年8月与河钢集团进行对接，双方就河钢集团退出我县矿产资源整合以及整合工作实施方案报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沟通。2024年2月1日，县委召开《关于独山城铁矿区一、四、五、六整合区整合推进事宜会》，议定就河钢集团退出涞源县矿山整合问题，我县与河钢集团共同向市政府报告，逐级上报省政府。2024年6月19日，县政府形成《关于加快处置河钢集团涞源矿产资源整合问题的请示》（涞政呈〔2024〕29号）上报市政府，恳请市政府关注支持并就“河钢集团退出涞源矿产资源整合、关于独山城矿区整合”等事宜报请省政府研究批准。同时，为做好河钢退出后续矿产资源整合及开发利用，我县超前谋划，积极与陕西有色、中铜集团等等一批优质矿业和金属加工企业洽谈对接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二、关于引入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条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于2023年4月25日印发《关于推行“产业链”招商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涞字〔2023〕8号）、2024年3月28日印发《2024年深入推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建立了按行业领域实行“链长制”的招商工作机制。在“新型绿色建材产业链”招商方面：2024年2月县委主要领导带队到陕西物流集团进行工作洽谈，双方就煤炭物流、废弃矿渣综合利用进行了深入交流，初步达成投资意向；2024年5月县政府主要领导与东方雨虹集团就固废物综合利用项目合作进行了对接沟通；2024年7月1日，县政府与河北矿业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名驹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涞源县钼尾矿综合利用项目三方合作协议》，以钼尾矿开发与综合利用为目标，拟投资建设钾肥运输物流中心、科技研发中心、科学家旅居康养中心等项目。在“矿业及矿产品深加工产业链”方面：与陕西有色、中铜集团和伊泰集团等一批优质矿业和金属加工企业进行了深入洽谈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三、关于规范砂石骨料生产管理方面

为促进全县固废物资源合理利用、消除安全隐患、保护生态环境，县政府于2019年11月20日印发《关于支持矿山固废物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涞政〔2019〕4号），对固废物综合利用原料来源、准入条件、环保和产品质量要求、政策支持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2022年3月18日，县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固废物处置利用全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意见》（涞政〔2022〕5号），结合新形势对固废物综合利用处置方式及适用范围进行了优化调整并明确了办理流程和保障措施，成立“涞源县进一步加快固废物处置利用全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形成了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合作的工作格局，有效规范了砂石骨料生产、经营和管理秩序。同时，按照自然资源部、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和完善砂石开采管理的文件精神，我县目前正在对固废物出让处置政策进行深入研究解读，为下步规范固废物综合利用夯实政策基础。

四、关于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

建议由县政府协调商务、财政、金融等部门进行研究，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9月25日

领导签发：王大勇
联系人及电话：赵晓娟，13833006922
抄报：县政府办公室（116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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